海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期检查汇报表

（课题立项时间与预期结题时间之间的六个月为中期汇报时间，请各学校、各市县按立项承诺及时对所管理的课题开展中期检查，请课题主持人按时主动向本单位或市县科研管理部门提交此汇报表。此表请A4双面打印，原件妥善保管。）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立项时间
	年  月  日
	开题时间
	年  月  日
	预期结题时间
	年5月

	主持人
	
	所在单位
	
	立项类别
	

	课题主要参与人员
	
	手机号码
	

	
	
	汇报日期
	年   月   日

	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按时间顺序列出课题研究已完成的任务、研究开展过程、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思路等,800字以内）

	

	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参照课题立项申请书所列的预期研究成果如实填写，不够请自行加行）

	序号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是否发表、出版或获奖
	完成、发表、出版或获奖年月

	1 
	
	
	
	

	2 
	
	
	
	

	3 
	
	
	
	

	4 
	
	
	
	

	5 
	
	
	
	

	6 
	
	
	
	

	7 
	
	
	
	

	8 
	
	
	
	

	中期检查意见
（每个课题至少由单位聘请2名专家检查，意见由负责检查的专家组填写，意见不少于200字，检查专家必须从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专家库中聘请，否则不予认可。）

	请各学校或市县科研管理部门组织专家或管理人员对该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并撰写详细检查意见。
一、课题研究是否按计划进行，研究任务完成情况如何？
二、课题研究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果，成果是否有方向性错误？
三、课题研究过程性材料是否丰富、规范、完整、真实？
四、检查组对课题下一步研究的具体建议
检查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中期检查后需要调整的内容
（由课题主持人根据检查意见简要说明课题研究需要调整或改进的内容，条目式陈述）

	1.
2.

3.

4.



	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所有课题中期汇报均要上报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已检查，符合要求，并签字盖公章。
审核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高校可由科研处负责审核盖章]

	市县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各市县学校的课题还需再报市县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已检查，符合要求，并签字盖公章。
科研主管审核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科学规划办抽查审核意见
	重点课题需在向所在单位或市县申请中期检查并审核盖章后，再把此表报送我办审核盖章，其他类别课题暂时不用省规划办审核盖章，我办如检查另行通知。

省规划办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重点课题请将此表纸质版提交我办盖章后取回保存，电子版发我办邮箱]


重要说明：本表为结题必备材料，请认真填写、提交审核盖章后妥善保管，结题时汇入结题材料交我办。请各学校和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认真检查和管理指导本单位课题研究，审核盖章后请将原表及时交还课题主持人妥善保管。重点课题还需要报送一份纸质版到我办审核盖章，电子版修改文件名：课题中期检查+姓名+单位+课题名称，发送到我办邮箱：hnkt08@163.com
-4-

